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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8 年度防災教育繪本製作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彰化縣 106~112年防災教育中程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增進全縣師生對防災教育的認識與了解，落實防災教育融入教學。 

    (二)藉由本活動將災害防治之觀念推廣至學生層面，以達向下紮根務實之效。 

    (三)建立正確生活認知，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建立正確防災之信念，進而減少災害造成

的人員財富之損傷。 

三、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彰化縣防災教育輔導團 

五、協辦單位：彰化縣鹿東國小 

六、應徵對象：本縣公私立國小、國中（含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在學之限

齡學生。 

七、作品主題：「災害防治」相關議題 

八、比賽方式： 

    (一)收件日期：108年 9月 20日(星期五)前（含當日） 

    (二)送件方式：親自送件至鹿東國民小學，或郵寄「50547 彰化縣鹿港鎮長安路 125 號

鹿東國民小學學務處收」並註明「防災教育繪本製作比賽」（以郵戳為憑） 

    (三)聯絡方式：04-7756521#12學務主任 

九、各校應徵作品件數： 

    (一)國小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組：13班(含)以上各校至少 1件，每組至多 3件（其餘 

        學校亦請踴躍送件，各組內只限中年級或高年級組不能混合跨組，違者不予評比）。 

    (二)國中組：各校至少 1件，至多 3件。 

十、作品規格： 

(一) 繪本製作之文字部份請一律以橫式（由左至右）書寫，紙張大小以 A4 直式（左

右短上下長）製作為準，字體大小不得小於 14 號字（14 號可），裝訂線於左邊，

不符規定者，將不予評比。 

(二) 應徵作品不設定文體（如：散文、詩歌、故事…等均可），但必須自行創作，使

用材料不限（水彩、蠟筆、水墨…皆可），以方便展示為原則。 

(三) 作品應求形式完整（如封面、封底、內頁、頁次…），適合國小學童閱讀；每一

作品內容不得少於 10頁，最多 20頁。 

(四) 作品報名表如附件一（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上方，字體請寫端正），並請一併繳交

作品清冊(附件二)與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附件三，每件作品各一

份)。報名表未黏貼於作品背面左上方或未繳交作品清冊者，視為資格不符，將

不予評分。 

十一、評選： 



 2 

(一) 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專家負責評選工作。 

(二) 評分方式：外聘專家進行評審。計分內容：故事內容 30%，主題創意性 40%，藝

術表現 30%。 

十二、獎勵方式： 

    (一)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及國中組各組錄取特優 2件，頒發 1000元禮券或等值

禮品、獎狀乙紙、成果專輯 1 冊；優等 4 件，頒發 500 元禮券或等值禮品、獎狀乙

紙、成果專輯 1冊；甲等 6件，頒發 300元禮券或等值禮品、獎狀乙紙；佳作 10件，

頒發獎狀各乙紙。 

    (二)如未達評審水準，特優、優等和佳作可減少得獎人數或從缺。 

    (三)指導獎： 

1. 特優：請縣府發函各校指導教師各敘嘉獎 2次。     

2. 優等：請縣府發函各校指導教師各敘嘉獎 1次。     

3. 甲等：請縣府發函各校指導教師各敘嘉獎 1次。     

4. 佳作：請縣府頒發各校指導教師佳作獎狀各 1張。   

5. 同類組指導多名獲獎，擇其中最優名次敘獎，不得重覆敘獎。指導獎名單以報名

表為準，公佈後不得更改指導老師。 

    (四)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規定報請縣府核予獎勵。 

十三、注意事項： 

    (一)所有組別均採送件方式，不另行舉辦現場比賽。 

    (二)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作品 1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 1-3人，指導老師至多 2人。 

    (三)參賽作品需為學生個人之創作，如屬臨摩、抄襲或經查係他人代筆之作品、或曾經

參加其他任何展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違者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四)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送件時間之學籍年身分參賽，經查如不符實則取消

參賽及得獎資格。 

    (五)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有展覽、攝影、製光碟、出版圖書及製

作宣傳品（如請柬、海報、布條、環保袋…）之權利，以發揮災害防治教育之推廣

教育功能。 

    (六)退件時間：公告於本縣教育資源網，於公告時間內未領回逾期不負保管之責。 

    (七)成績於評審後公佈於本縣教育資源網。 

十四、入選之特優、優等作品將印製成果專輯，分送至各校及獲獎刊登作品之參賽者與指導

老師。 

十五、本計畫報請縣府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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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彰化縣 108年度防災教育繪本製作比賽報名表 

※請黏貼(實貼)於作品背面左上方 

 

 

彰化縣 108年度防災教育繪本製作比賽報名表 

※請黏貼(實貼)於作品背面左上方 

 

作者姓名 

1. 

性別 

 

就讀班級 

    年     班 

2.       年     班 

3.      年     班 

年級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就讀學校  聯絡電話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1） （2） 

作者姓名 

1.  

性別 

 

就讀班級 

    年      班 

2.       年      班 

3.      年      班 

年級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就讀學校  聯絡電話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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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縣 108 年度防災教育繪本製作比賽參賽作品清冊  

學校名稱:彰化縣            鄉/鎮            國民     學 

學校地址: 

連絡電話: 

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 國小高年級組  □ 國中組 

編

號 
班級 學生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備註 

 

 

1       

2              

3              

 

               

               

               

 

1              

 

2              

 

 

 

1       

2       

3        

 

               

               

               

 

1              

 

2              

 

 

 

1       

2       

3       

 

               

               

               

 

1              

 

2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說明:1.本表請依比賽組別分開填寫，不同組別請分別填寫 1張作品清冊。     

     2.送件時請確認學生、指導教師正確姓名。     

     3.編號由承辦學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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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著作財產權與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本人），茲同意無償授權彰化縣

政府教育處使用本人報名參加「彰化縣 108 年度防災教育繪本製作比賽」之作品，

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

利用行為之權利。 

本人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本人授權之著作（作品）內容皆為自行創作。 

2. 本人授權照片，作為製作成果手冊使用，及在媒體（含網路）上登載。 

3. 本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

與授權（例非原創音樂、畫面…等版權授權）。 

4. 著作財產權同意由教育處取得，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複製及公開

展示播放、上網等及有為其他一切著作權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 

5. 授權之著作（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之情形。 

6. 本人不得運用同一著作（作品）參與其他類似比賽，亦不得運用前已獲佳作以上之作品參

與本競賽。 

7.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本人須自負法律責任。教育處並得要求本人返還全數得獎獎

勵。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本人之事由致教育處受有損害，本人應負賠償之

全責。 

 此  致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親筆簽章】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